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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，市属事业及各民

办学校，市属高校： 

    现将《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

办公室 省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郑州市

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提高市民素质倡导文明出行方案的通

知》（郑创文办〔2018〕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结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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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批 

盖章 王巨涛 

郑州市教育局 

转发关于《郑州市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治理

提高市民素质倡导文明出行方案》的通知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

 

-2- 

合实际认真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。 

     一要利用升旗仪式、开学典礼、主题班（队）会等时机，集

中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。还可邀请交通民警进校园对学生

开展交通安全法规和交通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。 

    二要组织学生观看交通安全图片展、交通安全宣传片，举办

主题征文、演讲比赛、手抄报评比和知识竞赛等，开展丰富多彩

的文明交通进校园活动。 

    三要引导学生登录安全教育平台，学习相关文明交通知识，

学生文明交通常识知晓率要达到 100%。 

    四要结合学校实际,开展以文明交通为主题的社团活动和文

明志愿服务活动。 

    各学校要结合学习宣传贯彻《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

方案》，切实开展好文明交通进校园活动。每月 5日前，将活动开

展情况的文字及图片资料发送至市教育局宣外处邮箱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7日 

（联系人：孙青山  联系电话：66961463   邮箱： 

  xuanwaichu@163.com） 


















